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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四川省环保预制装配式板房制作、安装及验收技

术标准》的通知 

川建标发〔2019〕356 号 

 
各市州及扩权试点县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由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和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

股份公司主编的《四川省环保预制装配式板房制作、安装及验收

技术标准》已经我厅组织专家审查通过，现批准为四川省推荐性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DBJ51/T128－2019，自 2019年 12

月 1日起在全省实施。 

该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技术内容解释。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9年 8月 12日 

 

 

 



 

5 

 





 

5 

前  言 

本标准是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工程建设

地方标准〈环保预制装配式板房施工及验收技术标准〉编制计划

的通知》（川建标发〔2019〕305号）的要求编制而成。在本标准

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预制装配式

板房制作、安装及验收的实践经验，开展了专题研究和试验论证，

广泛地征求了相关科研、设计、施工等部门和单位的意见，对内

容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标准共分 6章，其主要内容有：总则、术语、一般规定、

材料、制作与安装、验收等。 

本标准由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解释具体技术内容。本标准在执行过程

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寄往中国建筑

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大道北段 866

号；邮政编码： 610041；电话： 028-62550910；电子邮箱：

xnykj@vip.163.com），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 编 单 位 ：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威特龙消防安全集团股份公司 

参 编 单 位 ： 合沐佳成都新材料有限公司 

 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 

主要起草人： 龙卫国   汪映标   宋晓勇   王金雪 

 毕  琼   李  峰   李  波   徐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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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  雨   王  欢   李  浩   冉  翊 

 倪先茂   郭  东   尹文彪 

主要审查人： 贺  刚   王家良   周  元   罗福盛 

 黄俊权   罗  于   袁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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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制作与安装 

5.1  制  作 

5. 1. 1  板房的钢构件制作、除锈和涂装应在工厂进行，制作前

应根据设计图纸编制构件加工详图，并制定加工流程，做好记录。 

5. 1. 2  除锈应按设计文件要求进行，当设计文件未作规定时，

宜选用喷沙或抛丸除锈方法，除锈等级不宜低于 Sa2.5，零星构

件宜采用手工除锈，除锈等级宜为 St3。 

5. 1. 3  除锈后的钢材表面经检查合格后，应在 4 h内进行涂装。 

5. 1. 4  涂装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的

要求；当产品说明书无要求时，环境温度宜在 5C～38C之间，

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85%。涂装时构件表面不应有结露。 

5. 1. 5  外露的钢结构构件应根据设计要求采用喷涂防火涂料或

有效的包覆防火材料等措施进行处理，各种防火材料应经过相关

部门认证。 

5. 1. 6  切割应采用机械设备，不宜采用气割。切割面应平直、

光滑、倒棱，不得有毛刺、锋口。 

5. 1. 7  钢材和构件的矫正应在常温下用机械设备进行，构件矫

正后的弯曲度不宜大于构件长度的 1/1000，且不宜大于 5 mm，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要求。 

5. 1. 8  钢构件的螺栓孔应采用钻孔、冲孔、铰孔，对直径较大



 

2 

或长行孔也可采用设备气割制孔。制孔应采用样板、样冲和钻模，

相同零件或相互连接零件宜采用重叠配钻孔，并作好基准线（点）

标记。螺孔位置和孔径应准确，孔壁应光洁。钢构件连接螺孔的

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5对 A、B级螺栓孔的技术要求。 

5. 1. 9  焊接材料在现场应有烘焙和防潮存放措施。焊接质量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81的规定。 

5. 1. 10  构件组装应在组装平台或胎模（模架）上进行。构件重

心线应在同一水平面上，偏差不应大于 2 mm；结构工作线应与

杆件重心线重合，偏差不应大于 2 mm；杆件轴线交点错位的允

许偏差不应大于 3.5 mm。 

5. 1. 11  螺旋钢基桩的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螺旋钢基桩不得有缺棱掉角和裂缝，钢基桩应采用 Q235、

Q235B、Q355材料，热锻、焊接、热镀锌处理； 

2  钢基桩连接端面不得有锌瘤，连接孔处不得有锌渣； 

3  钢基桩需进行内外热浸镀锌，镀层平均厚度应不少于

80m，且不小于 500g/m2。 

5.2  安  装 

5. 2. 1  构件运输、堆放应垫平固牢，搬运构件时避免损伤构件

或涂层。 

5. 2. 2  板房安装前，安装单位应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1  仔细阅读板房的相关技术文件，编制施工方案，进行技

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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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构件明细表核对进场构件及连接件规格、型号、数量，

检查构件、连接件的质量，对轻度变形的构件进行校正，变形、

损坏严重的构件禁止使用。 

3  清除表面油污、冰雪、泥沙、灰尘等杂物。损坏的油漆

表面应及时补漆，防止构件锈蚀。 

5. 2. 3  安装应遵守国家现行安全技术标准的规定，应设专人指

挥，作业人员必须规范操作，遇有 6级以上大风、大雾和雨天等

恶劣天气时，不得进行安装活动。 

5. 2. 4  安装应按照相关技术文件和施工方案的要求进行，办理

工序检验手续。上道工序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进行下道

工序的安装。上部结构的安装，应在基础验收合格后进行。 

5. 2. 5  螺旋抗拔钢基桩施工前，应校核放线尺寸，允许偏差应

符合表 5.2.5的规定。 

表 5.2.5  螺旋抗拔钢基桩放线尺寸的允许偏差 

长度 L、宽度 B/m 允许偏差/mm 长度 L、宽度 B/m 允许偏差/mm 

L（或 B）≤30 ±5 60＜L（或 B）≤90 ±15 

30＜L（或 B）≤60 ±10 L（或 B）＞90 ±20 

5. 2. 6  螺旋抗拔钢基桩施工完成后，必须做抗拔的检测，检测

合格方可进行下道工序安装。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基

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的有关规定。 

5. 2. 7  螺旋抗拔钢基桩的安装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留螺栓孔应清洁完好，不需使用的孔洞应做好相关保

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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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位置应准确，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2.7 的

规定；  

3  各段基础应采用螺栓和连接钢板可靠连接。 

表 5.2.7  螺旋抗拔钢基桩安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 

定位轴线 3.0mm 

支承面 
标  高 ±2.0mm 

水平度 1/1000 

5. 2. 8  钢框架结构安装顺序应先形成稳定的空间单元，宜从中

间向四周或两端的顺序开始安装。一个钢框架单元安装完成后，

应将其间的檩条等全部安装完毕并检验各部位尺寸及垂直度等合

格后，方可进行连接固定并安装墙板。 

5. 2. 9  安装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构件产生永久变形，不得

利用已安装就位的构件起吊重物。 

5. 2. 10  楼板应安装平稳，拼缝紧密、表面平整，采用自钻自攻

螺钉固定。楼板的安装尺寸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2.10的规定。 

表 5.2.10  楼板安装允许偏差 

项   目 允许偏差/mm 

支承面标高 ±3 

支承长度 ±5 

板缝宽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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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 11  屋面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屋面包角钢板、泛水钢板等构配件的搭接应顺主导风向

或顺水流方向，搭接部位和搭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搭接长

度不应小于 100 mm。 

2  安装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将施工荷载分布至较大区

域。作业人员不得在未固定牢靠的屋面板上行走。 

3  屋面防水工程应在屋面板安装完成后施工。清扫工作必

须在施工中随时进行，应清除屋面板表面杂物、油污、沙子，并

将凸出表面的石子、铁屑、沙浆疙瘩等清理干净，并修补平整表

面，扫除基面积水；铲除排水口、烟囱、管壁上的水泥沙浆等附

着物。当采用自粘型卷材防水时，阴角最小半径 50 mm，阳角最

小半径 20 mm。长边为加温自粘搭接，搭接宽度不小于 80 mm，

用热风枪边加温边粘结。 

4  屋面安装应平整，檐口平直；屋面板、防水卷材板的搭

接方向正确、一致，接头端部整齐、平直；连接螺栓及其防水垫

圈、金属垫圈等齐全，固定牢固可靠；泛水板、包角板搭接方向

正确，连接可靠，整齐划一；堵头齐全，位置正确；密封胶施打

连续平整、均匀。 

5. 2. 12  秸秆生物纤维不燃板材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安装时应镶入柱子两侧槽内，嵌入式墙板的上下搭接缝

应采用企口缝，外侧面板应向下搭接，搭接长度不应小于 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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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板与板企口对接深度一致，沿板长度方向对接缝隙宽度

误差不应大于 5 mm； 

3  板与板的转角连接、“T”字形连接、“十”字形连接和板

与结构柱体的连接应采用镀锌专用钢卡件，钢卡件厚度不应小于

1.5 mm，钢卡件采用自钻自攻螺钉固定，相邻螺钉间距不应大于

450 mm。 

5. 2. 13  每块楼面、屋面板采用自钻自攻螺钉固定，相邻螺钉间

距不应大于 300 mm。 

5. 2. 14  竖向对接板材不应超过 2块，板材与板材连接应采用自

钻自攻螺钉，相邻螺钉间距不应大于 300 mm。 

5. 2. 15  导轨与主体结构连接的自钻自攻螺钉宜梅花形布置，间

距不宜大于 600 mm。 

5. 2. 16  门窗安装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5. 2. 17  电气线路宜采用阻燃 PVC管（线槽）明敷设方式。导管

在穿越墙板处现场开孔，并应做好防火封堵。 

5. 2. 18  电气设备、管线、防雷及接地装置安装应满足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的相关要求。 

5. 2. 19  给排水器具、管道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

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的规定。 

5. 2. 20  装配式整体卫生间的生产制作、安装施工、质量验收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整体卫生间应用技术标准》JGJ/T467



 

7 

的规定。 

5. 2. 21  暖通设备与管线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的规定。 

 


